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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济院政字〔2013〕170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关于开展 
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总结工作的通知 

 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全面掌握《济宁学院教育事业“十二五”规划》的执行

情况，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开展全省“十二五”规

划中期总结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确定开展济宁学院“十二五”

规划中期总结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重要意义 

《济宁学院 “十二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》是我校“十二

五”时期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，加强对规划实施的跟踪

分析，认真开展中期总结工作，对于确保顺利完成规划提出的

目标和任务，进一步巩固本科教学评估的成果，推动我校实现

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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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 

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总结期限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

月。具体内容包括: 

（一）主要任务完成情况、政策措施落实情况。包括济宁

学院“十二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，专项规划“学科建设规划”、

“师资队伍建设规划”、“专业建设规划”、“科研规划”、“文化

建设规划”，及各教学单位“十二五”规划完成落实情况。 

（二）分析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对策建议。各单位针对我校

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进行分析评价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对策

建议。同时对我省教育改革发展提出意见建议。主要内容为：

1.高等教育，包括优化教育结构、促进特色发展、提高人才培

养质量、提升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等。2.教育体制机制改

革，一是办学体制；二是管理体制；三是人才培养体制，包括

人才培养模式、建立能力本位的人才评价机制；四是招生制度

改革。3.教师队伍建设，包括完善教师教育体系、提高教师队

伍素质、加强师德与学风建设、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等。4.教育

经费，包括加大经费投入力度、完善投入机制、健全学生资助

体系、加强经费管理等。5.教育信息化建设，包括加强信息化

基础设施、探索信息化教育新模式、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等。

6.重点工程和改革试点，包括“十二五”时期列入省、市和我

校教育重点工程和改革试点进展情况。7.保障制度和机制，包

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、推进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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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教、推进平安和谐校园建设等。 

三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任务分工。我校教育事业“十二五”规划中期总结

工作由发展规划处具体负责，各系（部）、处共同参与。 

（二）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紧扣“十

二五”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，加强调查研究，实事求是地进行

总结，为学校领导提供客观真实的决策依据。 

（三）进度安排。各单位要在 2013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教

育“十二五”规划相关内容的中期总结工作，形成总结报告并

报送发展规划处。 

 

 

济宁学院 

2013 年 11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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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


